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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

多德曾这样概括法治的基本要素：其一，法律应当得到严格的遵

守，即法律至上原则；其二，被遵守的法律本身应当是良好的法

律，即良法原则。良法是法治的前提，而法律至上是法治的根

本。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灿烂历史的文明古国，先辈们在这片

土地上留下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法律印记。据 《周礼·秋官·司

刑》记载：夏刑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

中国古代的刑与法含义相同，刑罚的出现，标志着夏代法律制度

已经产生。自夏商周到明清近四千年，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

脉络清晰，有因有革，内容丰富，特点鲜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中的精神原则和制度规范，曾对周边国家的法制发展产生过重要

和深远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成为

世界五大法系之一。清末的变法修律活动，将西方法治文明引入

中国，从而开辟了中西方法律文化不断交融和发展的新征程。

在中国的古书中，很早就出现了 “法治”的词汇。春秋时期

的 《晏子春秋》就记载：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狭于今，修法治，广

政教，以霸诸侯。西汉的 《淮南子》也记载：知法治所由生，则

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著名的法家学派，更

是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法治主张，主张 “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

断于法”，并将其付诸实践。在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中，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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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法治的积极因素、合理内容，成为今天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

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基础，值得我们去努力发掘、总结、学习和

借鉴。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没有精神的有力支撑，

就没有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国家和民族也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中国梦，就是中国的精神和理想。

中国梦，首先应当是法治梦。法治承载着一个国家的立国理

想，构筑起一个国家的治国大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除了要

在经济、文化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外，更应该在法律、制度上证

明自己的优越性，应该对世界做出贡献。而这个贡献，就是致力

于建设法治中国，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沿着宪法所

体现的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权的方向，让每个中国公民都感受到

公平、公正，感受到安全和尊严。

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笔者希望用讲故事的方法，

让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认识对中国法治建设有过突出贡献的著名人

物和优秀事迹，了解中国数千年来积淀的法律智慧，感受世世代

代中国人的法治追求。

程　皓

２０１６年９月

２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书书书

目　录

目　录

１　皋陶作刑 （１ ）…………………………………………………

２　周公制礼 （４ ）…………………………………………………

３　管仲公私分明 （７ ）……………………………………………

４　子产铸刑书 （１０）………………………………………………

５　 “律师”邓析 （１３）……………………………………………

６　吴起严法治军 （１６）……………………………………………

７　李悝射箭断诉 （１９）……………………………………………

８　商鞅徙木立信 （２２）……………………………………………

９　韩非子唯法为治 （２５）…………………………………………

１０　约法三章 （２９）…………………………………………………

１１　缇萦救父 （３２）…………………………………………………

１２　赵广汉执法不避权贵 （３５）……………………………………

１３　隋文帝法不恕子 （３８）…………………………………………

１４　赵绰执法不惜死 （４０）…………………………………………

１５　唐太宗宽刑 （４４）………………………………………………

１６　沧海遗珠狄仁杰 （４７）…………………………………………

１７　徐有功断狱秉公 （５１）…………………………………………

１８　请君入瓮 （５５）…………………………………………………

１９　行岌访妾 （５８）…………………………………………………

２０　南山铁案 （６１）…………………………………………………

２１　段秀实跨州执法 （６３）…………………………………………

２２　包拯智断牛案 （６６）……………………………………………

１



!!"#$%&’()*+
!"#

２３　宋慈著 《洗冤集录》 （６９）……………………………………

２４　生为直臣　死为直鬼 （７２）……………………………………

２５　海瑞舍官除二张 （７５）…………………………………………

２６　讼师宋士杰 （７８）………………………………………………

２７　 “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 （８０）………………………………

２８　梅知县审树 （８４）………………………………………………

２９　天津教案 （８８）…………………………………………………

３０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９１）………………………………………

３１　 《苏报》案 （９５）………………………………………………

３２　沈家本主持修律 （９９）…………………………………………

３３　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 （１０２）……………………………………

３４　伍廷芳为司法独立而斗争 （１０６）………………………………

３５　宋教仁为宪政献身 （１１０）………………………………………

３６　收回会审公廨 （１１４）……………………………………………

３７　爱国救亡 “七君子” （１１８）……………………………………

３８　 “民国第一清官”石瑛 （１２１）…………………………………

３９　徐道邻三辞公职 （１２４）…………………………………………

４０　蔡丽金坚守审判逻辑 （１２７）……………………………………

４１　梅汝璈与东京审判 （１３１）………………………………………

４２　倪征燠检控侵华战犯 （１３５）……………………………………

４３　史良勇救革命志士 （１３９）………………………………………

４４　功勋难敌铁律 （１４３）……………………………………………

４５　马锡五审判方式 （１４７）…………………………………………

４６　严惩刘青山、张子善 （１５０）……………………………………

４７　民告官第一人 （１５３）……………………………………………

４８　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１５８）………………………………………

４９　真水无香 （１６２）…………………………………………………

后　记　 （１６５）………………………………………………………

２



书书书

１　皋陶作刑

１

皋陶作刑

皋陶，与尧、舜、禹并称上古四圣。传说中的皋陶长相奇

特，脸色发青，吻部突出，形同鸟喙，铁面无私，是中国法官的

鼻祖。

据说，在三皇五帝时期，黄河泛滥，大水与天相接，浩浩荡

荡包围了大山，淹没了村庄，百姓流离失所。水患给人们带来了

无尽的灾难。面对如此危难的局势，当时的部落首领尧决心一定

要消灭水患，还百姓安宁的生活。于是，尧派崇伯鲧治水，鲧花

了９年时间没能把洪水制服。鲧临死前，嘱咐儿子禹一定要把水

治好。可是当舜下令任命禹为治水司空时，禹却万分推辞，分别

推荐了稷、契和皋陶三人担任这一职位。虽然舜经过慎重考虑后

还是把这一重任交给了禹，却也因此很快发现了皋陶的非凡才

能。

一天，舜找来皋陶，语重心长地说：“皋陶啊，如今我们部

落正深受蛮夷侵扰，水患又严重，坏人为非作歹，内忧外患。我

想请你担任士，掌管司法，你看怎么样？”

皋陶问：“臣作为司法官，需要遵守哪些原则呢？”

舜说：“只有公正明允，才能取得民众的信任，所以你放手

去做，只要公正就一定能赢得百姓认可。”于是，皋陶欣然接受

任命。

据说，皋陶一上任就着手制定法律。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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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他对黄帝以来的原始刑法做了一次较为系统的修订，并且通

过实地了解百姓现状，最终制定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刑法———

《狱典》。皋陶遵从 “处刑要让人信服”的原则，在原来 “象刑”

的基础上，制定了劓、刵、椓、黥、大辟等几种刑罚，为以后的

奴隶制五刑奠定了基础。他还以流刑作为五刑的 “宥刑”，鞭刑

作为官刑，扑作为教刑，金作为赎刑。皋陶根据远近不同将流放

罪分成不同等级，还归纳了偷窃、抢劫、奸淫、杀人等多项罪行

的轻重，给予不同的量刑。

这时，禹已经接替舜担任了部落首领。皋陶认真地把 《狱

典》刻在树皮上，呈报给禹过目。禹看后非常满意，命令立即实

施这部律法。

传说中，皋陶非常善于审案。在他担任大理 （相当于首席大

法官）期间，天下无冤案，残酷的刑罚也消失了。每当皋陶遇上

疑难的案子时，就把神兽獬豸放出来帮助审理。獬豸长得与羊类

似，但只有一只角，很有灵性，具有明辨是非和认定罪犯的本

领。在审理过程中，如果獬豸用角顶了谁，就意味着这个人说了

假话，会因此输掉官司。因此，在皋陶担任大理期间，所有卑鄙

的小人都闻风丧胆，纷纷逃出部落，天下呈现出太平安康的大同

局面。

皋陶也是监狱的缔造者。在掌管司法期间，皋陶通过 “画地

为牢”来囚禁罪犯，这成为中国最早的监狱，他也因此被后世尊

为 “狱神”。在过去的人们看来，监狱是个阴阳分界的地方，死

囚的最后一段路程是在监狱中度过的，谁都不愿让死囚身上的
“晦气”沾染到自己，因此有了祭拜狱神的习俗。狱官参拜狱神

表示自己是替天行道，管教犯人，让狱神保佑自己一切平安；囚

犯参拜狱神则是为了求狱神保佑自己能够健康地活着出去；而死

囚参拜狱神则是求狱神保佑自己早日投胎做个好人，不再受血光

之灾。皋陶成为过去监狱中最受尊敬的神灵。

２



１　皋陶作刑

在皋陶的辅佐下，禹把部落治理得井井有条，人民过上了丰

衣足食的太平日子。因为皋陶出众的才华，禹指定他作为自己的

接班人。没想到禹正准备让位时，皋陶却因病过早地去世了。今

天，安徽六安还保留有皋陶墓，人们也称之为公琴。

!"#$

皋陶主张如果一个人犯了罪，不应该株连他的后嗣子孙；可

如果赏功，就应该世代不遗。对于过失犯罪，即使严重一点也应

该从宽处理；对于故意犯罪，则必须要从严追究；对于犯罪事实

不清楚的，处断一定要从轻；对有功于国的人，虽事实有可疑处

也应该从优赏赐。这些闪耀着朴素辩证法光辉的刑狱思想，对于

今天的法律工作者来讲，也具有较高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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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制礼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

弟，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并制作礼乐。因其采邑在周，

爵为上公，故称周公。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 “元圣”和儒学先驱。

西周王朝建立才两年，周武王就病死了，他的儿子姬诵即

位，为周成王。周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新建立的西周王朝面

临着巨大的困难，商朝旧贵族们准备复辟，而周公辅政又有违于

王位世袭制中父死子继的原则，引起了周王室集团内部的矛盾。

周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心中不服，到处散布流言蜚

语，说周公有野心，有可能谋害成王，篡夺王位。周公闻言，便

对太公望和召公说： “我之所以不顾个人得失而承担摄政重任，

是怕天下不稳。如果江山动乱，生灵涂炭，我怎么能对得起列祖

列宗和武王对我的重托呢？”不久，管叔、蔡叔勾结纣王的儿子

武庚，并联合东夷部族反叛周朝。周公奉成王命，率师东征。经

过３年的艰苦作战，终于平定了叛乱，征服了东方诸国，收降了

大批商朝贵族，同时斩杀了管叔、武庚，放逐了蔡叔，巩固了周

朝的统治。

周公平叛以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正式建议成王把国

都迁到洛邑 （今洛阳）。东都洛邑建成之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

举行盛大庆典，在这里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且宣布各种典章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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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也就是所谓 “制礼作乐”。 “礼”强调的是 “别”，即所谓
“尊尊”；“乐”的作用是 “和”，即所谓 “亲亲”。有别有和，是

巩固周人内部团结的两方面。

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尊卑贵贱的区分，即宗法制，进一

步讲则是继承制的确立。周武王死时，周公摄政，实际上是他自

己统治国家，正因此才使流言四起。本来，按周人传统，周公作

为武王四弟正式继位也未尝不可，但有之前叛乱的教训，在天下

平定之后，他不能不考虑要有一个有利于周王朝长治久安的解决

办法。在立嫡、立长、立贤中，他择定嫡长子继承的办法，纳入

王家礼制，使之成为不争的原则。为此他以身作则，在他当国的

第七年，还政成王。周公面向北站在臣子的位置上，对新君礼敬

有加。

周公的这一惊世之举，正式确立了中国古代的嫡长子继承

制，从法律上剥夺了支庶兄弟争夺王位的可能性，起到了维护统

治秩序的作用。此后，中国只有嫡长子有继承权。嫡长子继承制

是宗法制的核心内容。由宗法制必然推演出维护父尊子卑、兄尊

弟卑、天子尊诸侯卑的等级森严的礼法。反过来，它又起到巩固

宗法制的作用，其目的是维护父权制，维护周天子的统治。

西周的礼法在服饰方面也有体现。西周沿用商朝的上衣下裳

之制，但材料和手工比商朝更精细讲究，不同等级之间的差异也

更显著。周人也有将上衣与下裳连为一体的，称为 “深衣”。周

人衣服上常佩戴各种饰物。据记载，西周贵族的衣服以毛、丝、

帛、裘等为原料制成，配以各种玉饰，舒适而美观。平民的衣服

则往往以麻、葛、粗毛等制成，式样短小，便于劳作。周王和贵

族的头顶戴冕，士人戴冠，平民则只准戴巾。谁要是违反了礼

仪、居室、服饰、用具等的具体规定，便视为非礼。

周公时常告诫成王要关心农业，关心民众疾苦，不要纵情于

声色、安逸、游玩和田猎。退位后，周公把主要精力用于制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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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继续完善各种典章法规。直到去世前，他还一再叮嘱：“一

定要把我葬在洛邑，以表示我至死也不能离开成王。”

!"#$

周公制礼是对夏殷之礼进行的整理补充，使礼的规范进一步

系统化，礼的原则趋于法律化。 “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

宁。”礼与刑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在适用上是互补的，违礼即是

违法，违法即是违礼，出礼入刑。礼法思想将道德与法律紧密联

系起来，对当今法律与道德的二元制规范体系的建立具有重大的

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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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公私分明

管仲，名夷吾，字仲，谥敬，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管仲

的祖先是姬姓的后代，与周王室同宗。父亲管庄是齐国的大夫，

后来家道中落，到管仲时已经很贫困。迫于生活压力，管仲做过

在当时社会地位非常低贱的商人。

管仲所处的时代正值列国并峙，互相征战不休。当时齐、

鲁、郑、宋、卫组成了五大国，同时有无数小国附属于各个大

国。后来，郑国由于内乱，渐渐衰落，齐国慢慢强大，逐渐成了

各国中的霸主。

管仲有位好朋友鲍叔牙，两人友情非常深厚，他们俩曾经一

起合伙做生意，每次管仲所分的钱都是鲍叔牙的两倍。而鲍叔牙

却从不因此和管仲计较。对此，鲍叔牙的仆人很有意见，鲍叔牙

便对他说不是管仲太贪财，而是因为他家穷，多分的钱是自己自

愿让给他的。

他们俩一起当兵的时候，每次打仗管仲总是躲在后面。因此

人们讥笑他，说管仲贪生怕死，没有勇敢牺牲的精神。鲍叔牙听

到后向人们解释说，管仲不是怕死，因为他家有年迈的母亲，全

靠他一人供养，所以不得不那样做。

管仲对鲍叔牙很是感激，把鲍叔牙当作自己最好的朋友。他

也多次想为鲍叔牙办些好事，不过都没有办成；不但没有办成，

反给鲍叔牙造成很多新困难。因此人们都认为管仲没有办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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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鲍叔牙却不这样看，他心里明白，自己的朋友管仲是个很有

本领的人，事情之所以没有办成，只是由于时机没有成熟罢了。

在长期交往中，他们两人结下了深情厚谊。管仲多次对人讲过：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

公元前６８６年的冬天，齐襄公被手下将士杀死，他的弟弟公

孙无知被立为齐王。没几个月，公孙无知又被手下大臣给杀掉

了。流亡在莒国的公子小白和寄居在鲁国的公子纠得到消息后，

都觉得自己继承王位的机会来了，急忙打点行装回国。

管仲是公子纠的军师，他提醒公子纠说：“公子小白所在的

莒国离齐国很近，如果他抢先一步回到齐国，我们就没戏了。”

于是，管仲先带一队快马去拦截公子小白，让鲁国大将曹沫带另

一队人马赶往齐国。管仲带着人马赶到莒国和齐国的交界处，正

碰上鲍叔牙带了一队人马，护送着公子小白而来。

管仲上前拦住去路，问道：“敢问公子要去哪里？”

公子小白回答说：“我回国办丧事去啊！”

管仲撒谎说：“您的哥哥公子纠已回到齐国操办此事了！”

鲍叔牙呵斥管仲：“如果公子纠真的回到齐国，你干吗还带

人来拦截我的主公呢？”随即命令部队火速前进。

管仲见状，搭弓取箭，朝公子小白射去。公子小白大叫一

声，栽倒在车上。管仲自以为射死了公子小白，回到公子纠身

边，与曹沫一起护送公子纠继续向齐国进发。

到齐鲁边界时，齐国使者拦住了他们的车马，说：“齐国新

君公子小白已登基，请你们离开齐国。”

原来，管仲的箭恰好射在公子小白的带钩上，没伤到人，公

子小白是装死。这个公子小白，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齐桓公，位列

春秋五霸之首。

管仲这才知道自己没把事情办好，杀了齐国使者。公子纠命

令大将曹沫攻打齐国，结果大败，公子纠和管仲又逃回了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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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管仲公私分明

公子小白命鲍叔牙领兵３０万攻打鲁国，鲁国连连败北，鲁

庄公派人与齐国讲和。公子纠与齐桓公本是一母同胞，齐桓公不

便亲自杀掉公子纠，就请鲁国代为执行，还说公子纠的辅臣管仲

和召忽是自己的仇人，要带回齐国处置。鲁国于是杀掉了公子

纠，将管仲、召忽二人交给鲍叔牙。召忽不愿返齐受罪，自杀身

亡。管仲作为囚犯随鲍叔牙返齐。到达齐鲁边境时，鲍叔牙放了

管仲。回国后，鲍叔牙对齐桓公说：“管仲乃天下奇才，您不可

不得，我可以助您治理齐国，然而管仲可助您称霸天下。”齐桓

公不计前嫌，亲自出城迎接管仲，任命他为相国。从此齐国走上

了称霸之路。

有一次，齐桓公曾认真地询问管仲：“假如你死了，谁接任

国相？”管仲眉头一蹙，想了一小会儿，然后接连说出了三个人

选，到第四个人才不情愿地说出鲍叔牙的名字。齐桓公听后，就

极为鲍叔牙打抱不平：“听说以前鲍叔牙与你情同手足，你为了

公子纠曾射我一箭，要不是鲍叔牙，我早就把你杀了，鲍叔牙又

推荐你为国相，怎么现在让你推荐接任国相人选，你反而把鲍叔

牙放在了第四位？”

管仲认真答道：“王上啊，您是在问我下任国相的最合适人

选，并没有问我最感激谁啊！”

!"#$

作为法家思想奠基者的管仲，其法律思想在先秦时期的诸子

百家中地位特殊，法家的学说因他的法治思想而被后世称为 “管

商之术”。相比儒家的德主刑辅思想，管仲更强调法的作用，尽

管他的法治是以 “尊君”为前提，但在许多方面，如重视法的公

平、公正，强调法对权利的制约，注重法的物质性等思想上，具

有非常突出的时代意义。在今天我们强调依法治国时，他的 “法

治”思想仍有值得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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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铸刑书

子产 （？—前５２２年），姬姓，名侨，字子产，春秋时期郑

国人。公元前５４３年到公元前５２２年执掌郑国国政，是当时著名

的政治家、思想家。

春秋时期，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还绝不能让

国人知道，这样才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百姓，增加专制统治的恐

怖和神秘感。子产当政以后，决心打破这种蒙昧，着手对郑国已

有的刑法进行了修改。

郑简公三十年 （前５３６年）三月，子产命令把郑国的刑律铸

到鼎上，公布于众，让老百姓明白刑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会得

到什么样的处罚。历史上把这个事件称为 “铸刑书”。由于郑国

的商业一向发达，贵族们常常依靠特权强取豪夺，无所顾忌，而

如今子产却把法律条文一条条地铸在鼎上，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一下子引起了贵族们的强烈反对。许多贵族认为，老百姓知道法

律后，只看刑鼎的条文，而不看贵族和长官的脸色，没有了尊卑

贵贱，还怎么能治理好？

晋国大夫叔向知道这件事后，派人给子产送信说：“以往我

对先生您寄予厚望，现在却失望了。从前历代先王根据事情的轻

重来断定罪行，不制定刑法，是害怕百姓萌生争夺之心。如果不

能防止犯罪，就用道义来防范，用政令来约束，用礼仪来奉行，

用信用来保持，用仁爱来奉养。制定禄位，以勉励服从；严厉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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